
CSIT 认证标志管理办法

1、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三信国际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所有标志发放和使用监督，持证人使用

印刷、模压标志的相关活动。本标志属于 CSIT 自愿性产品认证通用标志

2、标志式样、标注及颜色

2.1 产品认证通用标志的基本图案

基本图案由 1个正圆形组成，环内标注 “三信国际检测认证有限公司”的英文缩

写“CSIT”，代表 CSIT 标志认证。

2.2 标注

标注如图所示。在认证标志外环环内正上方标注“三信国际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全称，并在全称前后各加一个对称的五角星，正下方标注“自愿性产品认证”

2.3 标志的颜色

a.通用标志颜色环内为白色底版，黑色字体，外环环内为蓝色底版，白色字体

b.如采用印制、模压方式在产品或产品铭牌上加施标志，可根据产品外观或铭

牌总体设计情况合理选用。持证人应始终按规定对标志使用进行有效控制，并保存

有关记录。

3、 标志使用的申请

3.1 申请者必须持《标志备案申请书》、认证证书复印件向三信国际检测认证

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申请使用认证标志。

3.2 申请者须持有单位证明或介绍信（现场申办）。

3.3 申请者必须提供上述文件的书面文本（加盖公章原件）办理申请。

3.5 申请者申请使用认证标志，应当严格按照此管理办法执行。

3.6 标志备案无需年审，有效期与所对应的认证证书有效期相同。

4.标志的使用

4.1 在证书有效期内， 产品认证证书持有者在 CSIT 备案后可在产品适当的外

观或包装等部位使用认证标志，以利于消费者识别，以及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



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督。

4.2 经 CSIT 认证的产品，自认证证书生效之日起， 认证证书的持有者可在认证

产品的外观、铭牌、包装、说明书等部位申请使用相应的认证标志。获证组织可以

根据实际需要，自行决定采用印刷、模压、蚀刻、金属牌等任何一种或多种形式明

示认证标志。持证人根据获证产品特点，按以下规定选取使用方式：

（一）加施在获证产品本体、包装等部位的显著位置；

（二）应避免利用 CSIT 标志误导、欺诈消费者； 认证标志样式必须与“标志

图例”中一致，不得对认证标志进行任何形式的篡改或误用。

（三）在获证产品的本体不能加施标志的，可将标志加施在产品的包装及随附文

件中。直接印刷（如在包装上）的产品认证标志其颜色应与印刷品底色有明显区别，

除使用原认证标志颜色外，也可印制为黑白色，标志如采用模压、蚀刻、金属牌形

式，可随其材质原色。

4.3 持证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建立标志使用和管理制度，对标志的使用情况如实记录存档；

（二）保证使用标志的产品符合认证要求；

（三）持证人获证后，必须到 CSIT 办理备案并获批后方可使用认证标志。

（四）只在证书所限定的产品上加施标志；

（五）在广告、产品介绍等宣传材料中正确地使用认证标志，不得利用认证

标志误导、欺诈消费者；

（六）接受 CSIT 对标志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4.4 下列情况之一者应停止使用认证标志

（一）CSIT 暂停使用认证证书的产品，在暂停期间，该产品应停止使用认证标

志；

（二）CSIT 撤销、注销认证证书的产品；

（三）认证产品的更改未经确认或企业的质量保证能力发生重大变化未经确

认。

5、处罚

5.1 获证企业有篡改、误用或滥用标志行为的，CSIT 除暂停或撤销其认证证书、

责令其采取纠正措施外，必要时报国家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罚。



5.2 认证标志不得非法印制，对违反规定者，将报国家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

有关规定处罚


